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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思清主编:《刑事案例诉辩审评 － 交通肇事罪》，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4 － 57 页的“法理解说”部分认为，指使司

机违章驾驶者以交通肇事罪共犯论。另外，有学者认为，“在发生交通事故的场合下，对于被指使、被强令违章驾驶的他人，一般情况
下，也要作为( 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指使人、强令人的) 共犯处理。”高铭暄、马克昌主编:《中国刑法解释( 上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55 页; 还有学者认为，该解释第 7 条对共同过失的规定，“比较准确，问题较小”，虽然有超越解释权限之嫌，但是“勇
敢地向现实迈出了一大步”。侯国云:“交通肇事罪司法解释缺陷分析”，载《法学》2002 年第 7 期。

② 日本森永奶粉砷中毒案案由: 1955 年在日本冈山、广岛两县发生婴儿奶粉中毒事件，有 131 人死亡，12 000 人中毒。经法院
审理查明，该事件是由森永奶粉中含有的砷化学元素引起。森永公司长期以来将工业用第二磷酸苏打作为溶解牛奶的乳质安定剂，

但该安定剂的供货商松野公司却有一段时期以含有砷的劣质品供货，并且没有被森永公司德岛加工厂察觉，因而发生了所谓的制造、
贩卖含砷奶粉事件。该案第一审检察官起诉称，就其应负的注意义务来说，厂方应订购符合日本药局处方管制的标准药品。如果是
工业用品，就应承担检验确认质量的义务，本案中厂方没有尽到此最低限度的义务，因此具有过失。第一审法院判决认为，厂方用的
药品是由当地有信誉的药商提供，由于过去未曾发生事故，基于信赖而没有进行检验是有理由的，并无过失问题，该厂厂长及制造课
长无罪。检察官不服提起上诉第二审。第二审法院判决认为，信赖原则并不适用于本案，依规格订货并执行检查之义务仍然存在。
德岛工厂厂长及制造课长，因未尽其注意义务，应负业务过失致人于死罪。此判决为被告不服，因而提起上诉第三审。最高法院第三
审同意第二审判决，将该案发回原第一审法院重审，最终判决认为: 工厂厂长乃事务主管，对药品的订货、检验及使用，并无直接注意
义务和监督义务，应判无罪。制造课长为制造部门之最高责任者，尤其第二磷酸苏打为其亲自研究开发之物，对于该药品的订货使
用，即使不追究直接行为责任，也不能推脱监督的责任，故宣告三年有期徒刑。转引自陈建旭: “论产品上之刑事责任”，台湾成功大
学法律所硕士论文( 2000 年) ，第 32 － 35 页。

监督过失的一般形态研究

谭 淦

摘 要: 法释 2000［33］号第 7 条的规定，只有根据监督过失的原理才能得到合理的解

释。监督过失学说肇始于日本判例，在我国交通肇事等案件的审理中事实上也被接纳。只有

当监督人过失地造成被监督人过失地造成危害时，监督人才成立监督过失。监督义务的来源

主要有法律规定的业务上分工产生的、先行行为产生的监督义务及对危险源控制产生的监督

义务。我国常见的构成监督过失型的交通肇事罪的情况有: 将车出借无证司机驾驶肇事型、聘
请不具有合法资格司机驾驶肇事型及同意他人驾驶不合格车辆肇事型。

关键词: 新的新过失论; 监督过失; 交通肇事罪

法释 2000［33］号第 7 条规定，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机动车辆承包人指使、强令他人

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不少人认为它是对我国现有刑法上共同犯罪

规定的突破，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承认了共同过失犯罪形态。①该司法解释也因此受到不少批评。笔者认

为，对于符合该条规定的部分情形，可以通过“监督过失”的理论来解释。在理论上对是否存在共同过

失犯罪达成一致意见之前，这种做法不仅可以回避那些以刑法不承认共同过失犯罪为由对司法解释越

权的批评，从而为其找到处罚上的正当性; 而且也可以合理解释司法实践中并非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

辆所有人或者机动车辆承包人的人，以其处于事实上的监督地位而作为交通肇事罪处理的案例。
一、监督过失理论的产生与运用

监督过失是刑法中较新的理论，由日本学者在昭和四十年( 1965 ) 前后提出，它肇始于日本法院对

森永奶粉砷中毒案判决后学界对过失犯构造问题的论争。②时至今日，日本学者仍然不失自豪地认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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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过失的理论没有受到国外学说的影响，在日本刑法理论中独具特色，是日本为解决本国实务问题而形

成的刑法理论的代表。它还是日本刑法上近来最引人关注的研究领域。
“监督”为日文中的原词，对应的英文是 Management，德文为 Aufsicht，在中文里具有“管理”、“经

营”的含义。一般认为，监督过失是指二个以上有从属关系的人，即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由于被监

督人所实施的造成危害结果的行为而追究监督人过失的刑事责任。监督过失就是有义务监督被监督人

在行动时不发生错误的责任，其具体内容为事前的指示、提示、指挥、命令，行动中的监督或事后的检

查［1］( P. 225) ; ［2］。
在日本，监督过失主要用于认定企业发生的重大事故中的刑事责任，如火灾、食品和药品的中毒事

件、医疗事故、环境污染等。在现代社会的生产条件下，这类事故的发生不仅可以由直接行为人造成，也

往往与负有指挥、监督、命令职责的人怠于履行职责、履行职责不当有关。此前的法律虽然对在作业现

场的操作员、技术人员等直接行为人有处罚规定，但是对负有监督职责的人，却缺少相应的处罚规定，以

至于监督者对事故的发生几乎不用承担责任。现代大型企业中，由于分工的细密，对于同一道工序每个

人负担的往往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再像小工业生产中那样一个人可以控制整个生产流程。对于实

际生产行为的从业人员( 被监督人) 来说，多是在监督人的指示和提供的条件下行为。如果只是让被监

督人承担责任，监督者和经营者就会逍遥法外，造成“地位越高、离现场越远、越没有责任”的不合理现

象［3］( P. 247)。监督人和被监督人的关系，就如同大脑和手脚的关系，手脚如何行为是完全受大脑支配的。
只追究被监督人责任，实际上是“手脚有罪而大脑无罪”［4］( P. 374) ，刑法会因此而失去公正。

需要注意的是，监督过失与管理过失并不相同。管理过失是指管理者自身对物力、人力设备、机械、
人员体制等管理不善而构成过失的情况。它违反的是建立安全体制的义务、为避免危害结果发生而适

当管理的作为义务。如具有使火灾自动报警设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的管理义务的人，疏于履行该义务

而引起火灾，造成人员死亡，这就是管理过失。在行为特征上，管理过失是“直接介入型”: 由于管理人

的过失，直接导致安全体制的不具备，从而发生事故。在管理人的过失行为与事故的发生之间，不存在

第三人的因素。监督过失则是违反了使他人不犯错误的监督义务的过失，它违反的是对人的监督、指挥

义务。比如工厂厂长由于疏忽对现场工作人员的适当指挥、监督，致使工作人员疏忽大意，违规操作，引

起爆炸事故的情况。在行为特征上，监督过失是“间接介入型”，因为监督人的过失，致使他人的行为造

成了事故［5］( P. 156)。简单的说，管理过失是对物的过失，而监督过失是对人的过失。在判例和学说上，也

有的将监督过失和管理过失合并称为广义的监督过失，而将单独的监督过失称为狭义的监督过失。
监督过失最初的适用，与新的新过失论有紧密关系。新的新过失论又称为不安感说，危惧感说。这

种学说认为，作为认定注意义务前提的预见可能性，并不需要具体的预见，对危险的发生只要有模糊的

不安感、危惧感就够了。也就是说，即便没有具体的预见，只要不能消除危惧感时，就成立过失。这一学

说为藤木英雄、板仓宏等主张。危惧感说与新过失论一样认为注意义务即是结果避免义务，由此与旧过

失论的结果预见义务相区别。不过，在如何理解预见可能性的内容上，危惧感说与新过失论有所不同，

因而被称为新的新过失论。森永奶粉砷中毒案最终就是适用新的新过失论作出了判决，认定工厂代理

厂长兼制造课长有罪，应承担监督过失的罪责。
新的新过失论提出后，受到了多数学者的批评: 在面临危险的场合，它扩大了过失处罚的范围，有结

果责任的倾向; 另外，危惧感、不安感的概念含糊，究竟具有何种程度的危险意识才是有危惧感，难以正

确认定; 它还与那些有利社会发展的科学实验、工程等容许危险的法理相悖。
日本的法院在森永奶粉砷中毒案后，陆续有判例采用新的新过失论，如千日公寓火灾案，大洋百货

公司案等［1］( P. 229)。但也有判例明确否认了该理论，1976 年 3 月 18 日札幌高等法院在一起医疗事故的

判决中指出:“为了成立过失犯，其要件是作为违反注意义务的前提，对结果的发生要有预见可能，结果

的发生不可能预见时，没有承认抽象的危惧感或不安感的程度，就直接课以预见、避免结果的注意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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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失犯的成立范围就无限地逐步扩大，从责任主义的见地来看，是不适当的。”［6］( P. 239) 这似乎重新确立

了新过失论的通说地位。
其实主张新的新过失论学者，并没有完全拒绝新过失论的适用，而毋宁是认为新的新过失论与新过

失论各有其适用的领域。支持新的新过失论的板仓宏就认为，对于交通事故的案件，应当适用新过失

论，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时，要求具有具体的预见可能性; 而对于企业灾害等类似案件，应当适用新的

新过失论，只要有危惧感就够了。这种观点被称为生活关系区别过失论［7］( P. 255)。
监督过失的注意义务违反内容，依不同的过失理论有不同的见解。旧过失论认为，它是监督人对被

监督人实施过失行为的预见可能性; 新的新过失论认为，它是对危险的危惧感和不安感; 新过失论则从

信赖原则出发，只要信赖具有社会相当性，被监督人违反信赖的行为造成危害后果的，监督人不成立过

失。
持旧过失论的学者，虽然承认依其见解会导致越接近现场越容易被追究罪责的倾向，但认为这是贯

彻个人责任的必要［2］。这种见解受到了不少批评，因为就事故的发生而言，能够预见的人太多，但对结

果的避免而言，只有负有职责的人才有防止的义务。旧过失论者则希望通过对预见可能性的限定来回

应对处罚范围过宽的指责，即只有对作为被监督人的直接行为人的过失行为有预见可能性的才能被追

究罪责，但这已经与新过失论的观点很接近了。新过失论的核心虽然是结果避免义务，但它是建立在结

果的预见可能性前提之上，只有对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负有结果避免义务的人才成立过失。
持新的新过失论的学者认为，随着新科技的开发和工商企业的运作，对于一定的灾害后果时常无法

具体的预见，但是这些活动又确实足以致人生命和身体发生危害，使得社会成员具有相当的不安感和危

惧感，如果因此不追究企业关系人的刑事责任，不利于维护社会安全和人民健康。对于行为人来说，应

当进一步探索未知危险，并预测该危险发生的可能性，事先采取避免结果发生的义务。有学者认为，在

认定监督过失时，如果不采用新的新过失论，很难进行有信服力地说明［4］。而在承认监督过失的判例

中，新的新过失论也成了多数说。
二、我国对监督过失的看法

我国刑法理论上，没有明确承认“监督过失”、“管理过失”这类过失形态。但是，刑法中有不少体现

监督过失的罪名。如第 139 条的消防责任事故罪、第 135 条的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规定了对事故直接

责任人员的处罚。这里的直接责任人员，既有直接负责安全设备、安全制度的工作人员( 管理过失) ，也

有督促、检查他人是否履行安全职责的工作人员( 监督过失) 。在研究文献中，基本上承认了我国刑法

上存在监督过失［8］; ［9］; ［10］。有学者还认为，监督过失责任的问题，实质上就是领导责任问题，具体地说，

就是当从业人员的过失行为导致严重的结果发生时，处于监督、领导、管理地位的人员是否应该承担刑

事责任，以及如何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3］; ［11］( P. 244)。
对于交通肇事罪中是否存在监督过失的问题，国内的判例作了肯定的回答。
如四川合江“格建”号沉船案:

梁应金是短途客船“格建”号法人代表，该船经核定，应配备船员 6 人，洪水期间准载客 70
人，除大客舱允许载客外，其余部位严禁载客。梁应金聘请了只有二副资格的周守金驾驶客

船，安排其子梁如兵、儿媳石萍及周良全任船员，于 1996 年 7 月 16 日试航。营运期间，梁应金

为多载客人，决定将驾驶室升高 80 厘米，顶棚甲板上重新焊接了栏杆。该船改装后，没有向船

舶检验机构申报附加检验。
2000 年 6 月 22 日晨 5 时左右，周守金、梁如兵驾驶“格建”号客船，从合江县格山镇境内

的长江河段徐家泊码头出发，上行驶往格山镇，由本应负责轮机工作的石萍负责售票。该船在

下浩口码头接了乘客后，该船船舱、顶棚甲板及驾驶室周围都站满了人，共计 218 人，严重超

载。当客船行至流水岩处时，河面起了大雾，能见度不良，周守金仍冒雾继续航行。在客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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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银窝子时，河雾越来越大，已经不能看到长江河岸。这时，周守金迷失了方向，急忙叫梁如兵

到驾驶室操舵，自己到船头观察水势，因指挥操作不当，梁如兵错开“鸳鸯”车( 双螺旋桨左进

右退) ，致使客船随即倾翻于江中，船上人员全部落水，造成 130 人溺水死亡。
检察院以交通肇事罪起诉梁应金、周守金、梁如兵、石萍，法院于 2000 年 10 月 7 日以同罪

名作了有罪判决，判决主要理由是: ( 1) 梁应金对该船驾驶室改造后，未经合法检验就投入营

运，违背《船舶检验规则》，并为该船顶棚甲板非法载客创造了条件; ( 2) 梁应金不履行安全管

理职责，使该船长期超载运输，违反了《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 10 条和第 16 条规定。① 其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与事故后果有直接因果关系; ( 3) 周守金不具备四等大副资格

而受聘驾驶“格建”号，其冒雾超载航行，迷失方向后指挥操作失误，是事故的主要原因; ( 4) 梁

如兵错误操纵客船，造成该船沉没，石萍不履行轮机职责而售票，造成严重超载。②

该案依据刑法第 133 条进行了判决，其时法释 2000［33］号司法解释并未生效，有类似规定的是“两

高”《关于严格依法处理道路交通肇事案件的通知》( 1987 年) 第 1 条第 5 款，该条规定，单位主管负责

人或车主强令本单位人员或所雇佣人员违章驾驶造成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应依交通肇事罪追究刑责，

但是，该通知只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该案中也不能认定船舶所有人强令船员违章行驶，法院很难从既

有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中寻求判决根据。
要认定非直接行为人的船舶所有人成立过失，需要承认船舶所有人对船员存在以新的新过失论为

基础的监督过失。船舶从事客运运输，是经常性的行为，属于容许的危险，而且该船已正常营运近三年，

不能认为没有直接参与运营的船舶所有人对该次事故的发生有具体的预见可能性。判决中认定船舶所

有人违反的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都与安全管理有关，这实际上是在表明船舶所有人既然违反交通运输管

理法规，特别是聘请不具合法资质的船员，对运营是否安全心中就会有不安感和危惧感，事故一旦真正

发生时，负有监督义务的人就构成过失。
另外，全国有影响的案件中，1980 年“渤海二号”事故案认定海洋局长渎职的过失，1990 年的新疆

克拉玛依火灾案，1997 年山西假酒案、綦江虹桥案，2003 年重庆开县井喷案，对涉案的部分行政人员追

究了刑事责任。只有从监督过失的角度，法院的判决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三、监督过失理论与行为形态

( 一) 监督过失的行为结构

监督过失的行为结构，涉及到三个要素: 监督人、被监督人、危害结果。当监督人故意促使被监督人

造成危害结果的，如果被监督人与危害结果之间也是故意的心理，监督人可能成立故意的共犯( 共同故

意心理) 、片面的共犯( 不同故意心理或无意思联络的同一故意心理) ; 如果被监督人与危害结果之间是

过失的心理或是无罪过心理，则监督人成立间接正犯。当监督人过失地导致被监督人造成危害结果的，

如果被监督人与危害结果之间是故意的心理，由于被监督人对于结果的发生处于完全的支配地位，客观

上中断了监督人原来过失行为的进程，后者对于结果发生毫无影响，故监督人不应当对危害结果负

责［12］( P. 4) ; ［8］。只有当被监督人是过失地造成危害，监督人才可能成立监督的过失，下面要讨论的监督

过失就属于这种情况。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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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1986 年) 第 10 条相关内容是:“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必须对其所有或者经营的船舶、排筏、设施
的安全负责，并且必须做到:……二、配备的船员、排工或者人员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不得任用无合格职务证书或者合格证件的人员
担任船长、轮机长、驾驶员等; 三、驾驶对船员的技术培训和安全教育，不得强令所属人员违章操作; ……”。第 16 条: “船舶不得超载运
输。严禁不具备载客条件的船舶私自搭客。”该条例已于 2002 年 8 月 1 日被修正。

案例摘自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刑二庭编:《刑事审判参考》( 第 3 卷) ，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 页。
从心理特征来看，监督过失并非是独立于疏忽大意和过于自信的第三种过失，监督过失本身即包含有疏忽大意和过失自信两种

情况( 参见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58 页) 。但是从行为的构成特征出发，监督过失与一般过失存在显著
区别: 监督过失中监督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间接性，其间存在第三人的过失行为; 而一般过失中行为人的过失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却
是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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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过失的基本形态，是在监督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被监督人的行为，而被监督人的行为与危害

结果的发生才具有直接性。监督人的行为只有通过被监督人的行为，才能对结果的发生产生间接的影

响。对监督人追究过失责任的前提，需要被监督人实施了过失行为。这样一来，监督过失的基本行为结

构就是: 一个人是否成立过失，需要取决于他人是否过失的行为。这与传统意义的行为结构不同，在刑

法理论上，监督过失也因此一度被指责违反了个人责任的法律原则。①

在森永奶粉砷中毒案后，日本判例中对监督过失的适用大都与企业责任有关，监督过失也因此被认

为主要适用于企业事故责任领域。② 但是，从行为结构来看，监督过失确认的是监督人对被监督人实施

过失行为的防止义务，日常生活中这类情形并不少见，并且也没有疑问地追究了监督人的过失责任，只

是人们并没有有意识地使用“监督过失”一词。在德国，早在 1955 年就有医生因为护士的过失而以监

督过失定罪的案例［4］( P. 371)。所以，刑法理论上，不仅是特定的企业事故、医疗事故等业务过失犯罪领

域，③在社会生活的一般领域也可以明确地承认监督过失，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过失形态。
在对企业事故追究监督过失的责任时，大多是根据新的新过失论来认定。学者们担心，如果在社会

生活的一般领域明确承认监督过失，因为客观上扩大过失犯处罚范围而备受批评的新的新过失论，其适

用范围很可能也会一并推广，从而威胁到新过失论的通说地位，而后者正是在限制过失犯处罚范围过宽

的立场上表现出其价值的。
但是，监督过失与新的新过失论，并不能完全划等号。对新的新过失论的批评，并不适用于监督过

失。监督过失的适用，并非只能以新的新过失论为基础; 新过失论所主张的具体的预见可能性，也完全

可以用来判断监督过失的成立范围。而且在具体的案件中，新过失论者与新的新过失论者对最终结论

的判断上，往往差别不大。森永奶粉砷中毒案中，在争议最大的制造课长有罪的认定上，就不仅得到了

新的新过失论者的认同，也得到了主张具体的预见可能性的学者支持。因为新过失论者对具体的预见

可能性的判断，采取了比较宽松的立场，只要事前充分履行了收集情报的义务，就既可以认为是有了具

体的预见可能性，也可以被理解为“应当具有恐惧感的状况”［13］( P. 98)。
这样一来，监督过失就不只是属于企业事故、医疗事故的专利，而它的适用也不会撼动新过失论的

通说地位。笔者认为，完全可以在一般的社会生活领域承认监督过失的理论地位，从而为相关案例( 特

别是交通肇事罪) 的处理找到明确的依据。
从责任形式上来看，监督过失与民法上的监护责任有些类似。但是，民法上的监护责任，主要体现

为监护人对被监护人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被监护人无民事责任能力。而监督过失中，被监督人实

施的是成立刑事责任的过失行为，被监督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比如，张女带着其五岁孩子步行街道

时，其子突然横穿马路，一正常行驶的司机紧急刹车，造成后车撞上前车，后车司机死亡。因为孩子既无

民事责任能力，也无刑事责任能力，张女不成立监督过失，但因其未尽其监护责任，应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另外，监督过失责任与我国单位犯罪中的自然人责任，也有相似之处。但是，监督过失体现的是个

人责任，而单位犯罪中对主管人员及直接负责人员追究责任，是在单位作为犯罪主体的基础上，基于双

罚制的原则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监督过失中，监督人一定会被追究责任，而在单位犯罪中，并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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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三井诚对监督过失就批评道，“对于追究上级干部之监督过失责任提供以便利之解释理论，……危及刑法的基本责任理论。”参
见［日］前田雅英:“监督过失”，吴昌龄译，载《刑事法杂志》第 36 卷第 2 期。

日本有熊本水俣病案、有马温泉满月城火灾案、新日本饭店案、信越化学工厂爆炸案、北海道煤气中毒案，我国台湾地区有美琪
大饭店可乐中毒案、国中学生擦窗坠落案等。参见大塚裕史:“企业灾害与过失论”，黎宏译，《过失犯罪的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 廖正豪:《过失犯论》，三民书局 1993 年版，第 229 页。

我国有学者认为，从原则上讲，只要是涉及到业务过失犯罪的，都存在应当考虑“监督过失”的问题。参见林亚刚:《犯罪过失研
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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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自然人进行处罚。①

监督过失的行为结构是否可以进一步扩展，即监督人之上的监督人是否应当被追究过失责任，涉及

到监督过失的责任追及范围的问题。由于监督人与被监督人之间，已经是过失的心理，再对监督人之上

的监督人追究过失责任，会处罚过宽; 对监督人之上的监督人来说，也缺乏具体的预见可能性。如果依

危惧感说，则很可能导致人人思危、杞人忧天。因此，对于监督人之上的监督人，原则上不宜追究过失责

任。
( 二) 监督过失与过失共犯

监督过失体现为复数形式( 监督人与被监督人) 的过失竞合，有必要厘清其与过失共犯的区别，后

者也是过失竞合的形式之一。
根据过失行为之间的依存性来划分，共同加害者间的过失竞合( 又称“并行竞合”) 中，如果各行为

人的行为可以单独成为结果发生的独立原因的，称为并存的竞合; 如果只有一方的过失能独立导致结果

发生，并且可以阻止他方的过失造成结果发生的，称为重叠的竞合。② 在并存的竞合中，具有防止结果

发生的共同注意义务的，是过失的共犯; 没有共同注意义务的并存竞合，对各个行为人各自追究其违反

注意义务的责任。对于监督过失，首先，从注意义务的内容看，监督人与被监督人并不具有共同的注意

义务。监督人的注意义务，是对被监督人不实施过失行为的防止义务; 被监督人的注意义务，则是不得

出于过失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
其次，从注意义务违反的后果来看，监督人与被监督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并不具有等同的效力。

监督人的过失，并不能直接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必须借助被监督人的过失，才能造成危害结果; 被监督

人的过失，可以独立地产生危害结果，而且被监督人可以阻断监督人的过失行为进程。所以，监督过失

属于重叠的竞合，与属于并存竞合的过失共犯并不相同。有人认为，监督过失是不同于过失共犯的独立

形态，与教唆犯、从犯并不相同，监督人与被监督人并不产生共同犯罪的关系，应当作为独立的犯罪形

态，这 才 是 监 督 过 失 的 本 来 含 义。日 本 判 例 中 大 体 上 是 将 监 督 过 失 作 为 过 失 犯 的 单 独 正

犯［1］( P. 232) ; ［14］( P. 205)。
( 三) 监督过失与间接正犯

间接正犯是指利用不视为犯罪或不会成立共同犯罪关系的第三人的行为，实施犯罪的行为形态。
它的最大特征，在于犯罪行为与结果发生之间具有间接性，需要借助第三人的行为才能发生。依据第三

人行为性质的不同，间接正犯又可以分为: 第三人为无责任能力型、第三人为缺乏构成要件的故意型、第
三人为有故意无目的的工具型等等［15］( P. 102 － 103)。从行为结构上看，特别是当第三人实施的是过失行为

时，间接正犯与监督过失颇为相似。但是二者仍然是有区别的，监督过失中，监督人与被监督人的行为

之间，只能是过失的心态; 而间接正犯中，间接正犯与直接行为人之间，一般认为是故意。
间接正犯是否只能由过失构成，即是否存在过失的间接正犯，刑法理论上存在争论。否定说认为，

间接正犯以故意利用被利用者为必要; 过失行为不像故意行为具有作为正犯概念要素的行为支配，不能

成立间接正犯。肯定说认为过失惹起他人行为仍系诱致行为，肯定过失间接正犯的存在。有学者认为，

在否认共同过失犯罪的前提下，过失间接正犯没有存在的余地［16］( P. 539)。笔者认为，故意地引起第三人

造成危害后果的，可能成立间接正犯; 过失地引起第三人的过失行为，从而造成危害后果，构成监督过

失。但是，如果过失地引起不视为犯罪的第三人行为，从而造成危害后果的，由于过失行为与结果之间

介入的是第三人的行为，而非自然力，行为与结果之间仍然具有间接性，这种情形下可以成立过失的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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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追究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原则有三种: 一是双罚制，既处罚单位，又处罚单位中的自然人; 二是代罚制，只处罚单位中的自然人;
三是转嫁制或单位责任制，只处罚单位，不处罚单位中的自然人。参见高铭暄主编: 《刑法专论( 上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38 页。

这是西原春夫先生提出的划分方法。参见廖正豪:《过失犯论》，三民书局 1993 年版，第 2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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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正犯。
如违章驾驶致乘客摔下被辗肇事案( ［2003］渝一中刑终字第 558 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 :

2003 年 4 月 20 日下午，李小燕无证驾驶无牌照摩托车从重庆市渝北区白岩乡白岩村搭

乘袁江洪到白岩中学上学，当行至白岩乡云山村小地名高坎子处时，李小燕驾车超越同向行驶

由胡太明驾驶的渝 B02895 号四轮农用车过程中，将乘车的袁江洪摔下摩托车，致袁江洪被胡

太明驾驶的车辆左后轮碾压当场死亡。经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部门认定李小燕负此次事故

的全部责任; 胡太明、袁江洪不负责任。渝北区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小燕违反交通运输法

规，无证驾驶无牌照摩托车搭乘袁江洪，在超越胡太明驾驶的农用车时，将袁从摩托车上摔下，

致袁被胡所驾车辆压死的重大交通事故，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
被告人违章驾驶过失将乘客从车上摔下，乘客被随即行驶来的货车辗压死亡。货车虽然直接导致

乘客被辗压死亡，但司机因无法预见，不成立过失。被告人行为与乘客死亡之间具有间接性，直接行为

人实施的并非犯罪行为，被告人过失地借助不视为犯罪的第三人行为造成危害后果，应当视为是过失的

间接正犯形态。
( 五) 监督义务与不作为犯

从行为方式来看，监督过失的成立，意味着监督人怠于履行监督义务，因此在多数场合下，监督人与

被监督人的过失行为之间表现为不作为。在日本，不少学者甚至直接将监督过失归入到不作为犯的构

成类型［2］。但是监督过失仍然可能由作为的方式构成，比如监督人在履行监督义务时，向被监督人发

出了错误的指令，从而导致被监督人过失的造成危害后果，此时监督人的过失就表现为积极的作为。至

于被监督人与危害后果之间，则既可以是过失的作为，也可以是过失的不作为。
对于作为的监督过失，由于监督人的过失实行行为已经明确，不存在追究监督过失责任上的困难;

而对于不作为的监督过失，由于与危害后果之间欠缺直接的联系，又没有积极的行为方式，往往比较难

以认定监督人的范围。有学者甚至将监督过失定义为:“对因过失而直接招致法益侵害结果发生者( 直

接行为者) 之负有监督义务者，究竟能追究其过失责任至何种程度。”［2］从实际发生的案例来看，大多是

不作为的监督过失。
( 六) 监督过失与过失教唆

监督过失的成立，需要监督人与被监督人之间存在监督的义务。监督义务有特定的来源，它基于监

督人与被监督人之间特定的关系产生，正因如此，刑法上才赋予了监督人对被监督人的行为承担监督的

责任。社会一般成员之间，并不负有防止他人犯罪的法律义务，也就无须处处小心自己的无意行为会给

他人以犯罪的暗示。同时，刑法承认个人责任原则，追究过失教唆的刑事责任，会使人动辄得咎，并不合

理。
法释 2000［33］号第 7 条的规定，仅是规定了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机动车辆承包人

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肇事的，成立交通肇事罪。这三类人基于与驾驶人的业务上的关系，成立监督

过失。所以该条仅是对监督过失的确认，并非是对过失教唆的规定。有学者认为，该条是通过规定过失

教唆犯的方式，在我国刑法中确立了过失共犯的处罚原则［17］，这一见解并不准确。
五、监督过失的义务来源

监督过失成立的重要条件，在于监督人监督地位的确立，负有监督的义务。不具有监督地位的人，

对他人的过失行为造成危害后果的，不应当承担责任。监督过失的义务来源，学者们认为是从业务和社

会生活关系中产生［2］; ［6］( P. 240)。但是，这种看法太过含糊，监督过失本来就有容易扩大处罚范围的怀疑，

更需要对其义务的来源予以明确的限定。笔者认为，监督义务主要由以下几种情形产生:

1. 法律规定的监督义务

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行为人对他人的行为具有监督职责的，行为人取得监督人地位。如道路交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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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法第 20 条规定，“学员在学习驾驶中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造成交通事故的，由教练员承担

责任。”即明确了教练员对学员负有监督义务，学员过失造成事故后果的，追究教练员的监督过失责任。
2. 业务上分工产生的监督义务

这是最常见的监督义务产生方式。为了完成一件共同的工作任务，而临时明确分工，或是对常规

性、事务性的工作来说，依据工厂、企业事先的工作计划进行分工。虽然分工不具有强制性，但是各人职

责一旦明确，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建筑工人甲、乙、丙三人，由甲负责在地面指挥，乙、丙两人在

楼上接送建筑材料，甲就负有监督另外两人安全作业的义务。
3. 先行行为产生的监督义务

因为自己的先行行为，使法律保护的权益容易受到他人的过失侵害，行为人就负有防止他人过失侵

害该利益的监督义务。比如甲在交通繁忙的道路上正常驾驶时，因为路人乙违章横穿马路，将乙撞伤倒

地。甲就负有防止后来车辆继续撞上倒在地上的乙的义务。
4. 对危险源控制产生的监督义务

基于行为人的特定地位，负有防止他人错误地使用危险源侵犯他人权益的人，也存在监督义务。比

如甲为杀灭农田害虫，购买了剧毒农药，回家后为方便保存，重新装在另一个结实但无说明的瓶子，并放

在家中储物柜里。某日因邻家小孩感冒，甲妻误认农药为感冒药喂小孩致其死亡。甲就因其对农药的

控制( 因为只有其知道该瓶中所装是农药) ，产生了防止他人误认并伤害他人的监督义务，并因其对监

督义务的违反而成立过失。
六、交通肇事罪中的监督过失

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机动车辆承包人，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

的，依我国司法解释，要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这一规定部分地体现了监督过失的原理和要求，不过，

前述人员在该条规定之外也可以因监督过失而构成交通肇事罪。在这个意义上，该条只是例示性规定，

而非限制性规定，刑法第 133 条也包含着对监督过失的处罚。
明知依指使、强令的内容而违章驾驶必然会发生事故的，指使、强令人的心理就是故意，而非过失，

此时不应认定为交通肇事罪。只有当指使、强令者本人对结果的发生，不抱希望或放任的态度，才可能

因监督过失而成立交通肇事罪。
我国常见的构成监督过失型交通肇事罪的情况还有:

1. 将车出借无证司机驾驶肇事型

明知他人无驾驶资格，应当对他人不具有安全驾驶技能有所预见，仍将自己所有机动车相借，就产

生了监督其不得肇事的义务。① 如杨某出借无证司机货车肇事案:

杨某将大货车交给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石某驾驶，在河北省大名县境遇内 106 国道与

313 省道交叉路与侯某驾驶的农用三轮车碰撞，侯某及乘车的 7 人当场死亡，1 人受伤。交警

认定石某、杨某两人共同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侯某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大名县人民法院审理

认定杨某、石某构成交通肇事罪［18］。
2. 聘请不具有合法资格司机驾驶肇事型

明知司机不具有合法驾驶资格，应当预见到其可能不具有安全驾驶知识，发生交通事故，从而产生

对其安全驾驶的监督义务。如程德虎交通肇事案:

程德虎购得 9 座客车，聘请侄子杨超驾驶从事客运，程妻随车售票。杨超有机动车驾驶

证，但无从事客运的从业资格证。2004 年 9 月 25 日中午，杨超驾驶该车沿途违章共载客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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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国曾出现过类似案例，法院同样认定了车主的监督过失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的责任根据在于监督义务之中，该所有人没有将
车辆保持适宜交通的状态，或者没有阻止不能驾驶者或不懂驾驶技术者驾驶该车辆。参见［德］耶塞克、魏根特: 《德国刑法教科书( 总
论) 》，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54、7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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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至河上漫水桥时，该桥因当天下雨而被河水淹没。杨超冒险驾车通过漫水桥，致使客车

翻覆于河中，造成包括杨超在内的司乘人员 49 人死亡，2 人失踪的特大交通事故。经石柱县

交通警察大队认定，杨超违章超载及冒险过桥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对此次事故负全部责

任。但法院审理后认定，程德虎明知杨超没有参加相关学习考核，取得客运从业资格证，仍然

聘请其从事客运，造成事故，程德虎构成交通肇事罪。
这是监督过失运用在交通肇事罪中的典型案例。
3. 同意他人驾驶不合格车辆肇事型

明知自己所有的车辆不合格，对其在投入使用时发生事故就应当有所预见，从而产生相应的禁止他

人使用的监督义务。如陈建华同意他人驾驶不合格机动车肇事案:

沈焕根系慈溪市某涂装有限公司职工，陈建华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沈焕根无证驾驶改

装无牌三轮车装载地毯，行驶时因采取措施不当，与相同方向左转弯骑自行车的张明菊碰撞，

致张明菊向中心线东侧翻倒，被由南向北行驶的大卡车左后轮辗过死亡。交警部门认定沈焕

根负事故主要责任。法院认定陈建华身为单位主管人员及车辆所有人，明知沈焕根系无证驾

驶无牌车辆，仍指使其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与沈焕根均构成交通肇事罪［19］( P.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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